
 

本校校務基金代理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對於各

單位透過該行給付廠商之跨行匯款自 109年 7月 1日收取

手續費，敬請公告周知。 

 

1.自 109年 7月 1日起中信對於本校透過該行給付廠商之跨行匯

款，考量作業成本及基於使用者付費，每筆匯款中扣取手續費新台

幣 10元整。 

 

2.匯款金額 200萬元(含)以內，每筆匯費新台幣 10元整；新台幣

200萬元以上，金額級距為 100萬元，每級距增加手續費新台幣 5

元整。超過 5,000萬元者，則重新加計手續費收取。 

 

3.各單位報支經費所提供之廠商帳戶非屬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者，將

自每筆給付款項內扣除跨行匯款手續費。 

 

4.如欲節省手續費者，建議往來廠商可至鄰近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

各分行開戶，可享免收匯款手續費之優惠。 

 

5.另，請各單位確認「請購系統」之廠商匯款戶名及帳號正確性，

避免因退匯衍生扣除多筆手續費情形。初次匯款之廠商，務必請各

單位提供廠商帳戶影本等相關文件。 


